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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紀錄 

 

時間：108 年 3 月 19 日（星期二）上午 08:50 

地點：【校 本 部】L 棟 2 樓大會議室 

【高雄校區】C 棟 3 樓國際會議廳  (視訊會議) 

主席：歐陽教務長慧剛          記錄：宋佳玲 

出列席人員：詳簽到單 

會議內容： 

壹、主席致詞：(略) 

貳、報告事項 

報告一、因本次會議為臨時加開，故前次會議（108 年 3 月 5 日）決議案及執行情形

報告將併本次會議後，於下次教務會議（108 年 4 月 30 日）中報告。 

報告二、教務處註冊課務一、二組請各系主任務必要求各授課教師，確實依表定時間

、地點及教學計劃表內容進行授課，如有請假或調補課，請務必依請假或調

補課相關程序辦理。 

參、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註冊課務一、二組/教務組 

案由：擬修正本校「大學部選課辦法」第四條及第七條，提請審議。 
說明： 

一、因應本校教學助理制度實施辦法之修正，「教學實習」課程已取消，故擬刪除

因教學實習可加修一學分之規範。 

二、為符合教育部有關「核准招生學系之學生於所核准之校區上課」之相關規範，

擬修正有關跨校區選課之規定。 

三、修正草案對照表如下： 

實踐大學大學部選課辦法第四條及第七條修正草案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學生每學期修習學分數，依本校學
則第十一條規定辦理：本校日間部
各學系學生修習學分數，最高學年 
(即：應屆畢業生) 每學期不得少
於九學分，不得多於二十五學分；
其餘學年每學期不得少於十六學
分，不得多於二十五學分。 

進修學士班及學士二年制在職專
班學生修習學分數，每學期不得少
於九學分，不得多於二十五學分。 

第四條  
學生每學期修習學分數，依本校學
則第十一條規定辦理：本校日間部
各學系學生修習學分數，最高學年 
(即：應屆畢業生) 每學期不得少
於九學分，不得多於二十五學分；
其餘學年每學期不得少於十六學
分，不得多於二十五學分。 

進修學士班及學士二年制在職專
班學生修習學分數，每學期不得少
於九學分，不得多於二十五學分。 

因應本校教學
助理制度實施
辦法之修正，刪
除第五項因教
學實習可加修
一學分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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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全學期需至校外實習之特殊學
系，實習當學期學生修習學分數下
限至少九學分。 

學生前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八十
分(含)以上或因修習輔系、雙主
修、學位學程、學分學程、就業學
程，得加修四至六學分。 

 

全學期需至校外實習之特殊學
系，實習當學期學生修習學分數下
限至少九學分。 

學生前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八十
分(含)以上或因修習輔系、雙主
修、學位學程、學分學程、就業學
程，得加修四至六學分。 

學生因擔任教學助理需修習「教學
實習」一學分課程者，得加修一學
分。 

 

第七條 

延修生或修讀暑期班學生，經所屬
學系主任、開課單位主管核准後，
得選修北高兩校區課程。 

第七條 

不同校區學生具有下列資格者，並
經所屬學系主任、開課單位主管、
校區教務承辦單位核准後，始得跨
區修課： 

(一)延修生。 

(二)修讀暑期班者。 

(三)修讀輔系、雙主修者。 

(四)已修畢該學系必修科目之應
屆畢業生。 

(五)特殊情況經各相關系院主管
審核通過者。 

為符合教育部
有關「核准招生
學系之學生於
所核准之校區
上課」之相關規
範，擬限延修及
暑修始可跨校
區選課；文字修
正。 

決議：1. 刪除第七條，以下條次依序調整。 

2. 餘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註冊課務一、二組 

案由：擬廢止本校「大學部學生互換校區寄讀一年辦法」，提請審議。 

說明： 

一、為符合教育部有關「核准招生學系之學生於所核准之校區上課」之相關規範，

擬廢止本校「大學部學生互換校區寄讀一年辦法」。 

二、為維護 107 學年度已依本辦法互換校區寄讀一年學生之受教權益，本(107 學年

度第 2 學期)學期仍寄讀中之學生擬予以維持，並擬自即日起取消受理 108 學

年度互換校區寄讀之申請。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上午 9:15 會議結束。 


